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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售結果

及

調整尚未行使購股權

公開發售結果

董事會宣佈，公開發售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成為

無條件。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即最後接納時限）合共接獲 3份

有效接納，涉及80,020,000股公開發售項下供暫定配發用途之發售股份，相當於

公開發售項下可供認購之發售股份總數約 31.7%。按照公開發售結果，公開發

售之認購不足額為 172,300,000股發售股份。根據包銷協議，認購人已認購所有

認購不足發售股份，相當於公開發售項下可供認購之發售股份總數約 68.3%及

本公司經 252,320,000股發售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 756,960 ,000股股份約

22.8%。

調整尚未行使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及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

權獲全面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數目須於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作出調

整。

茲提述漢華專業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六日有關公開發

售之售股章程（「售股章程」）。除另行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售股章程所界

定者具相同涵義。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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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售結果

董事會宣佈，包銷協議所載全部條件已達成，且包銷協議並無根據其條款終止。

因此，公開發售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即最後接納時限）合共接獲 3份有

效接納，涉及80,020,000股公開發售項下供暫定配發用途之發售股份，相當於公開

發售項下可供認購之發售股份總數約31.7%。

按照公開發售結果，公開發售之認購不足額為 172,300,000股發售股份（「認購不足

發售股份」）。根據包銷協議，包銷商所促成認購人（「認購人」）已認購所有認購不

足發售股份，相當於公開發售項下可供認購之發售股份總數約 68.3%及本公司經

252,320,000股發售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 756,960,000股股份約 22.8%。據董事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認購人為獨立第三方，且並非與本集

團任何關連人士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一致行動（定義見香港收購及合併守則）。

概無認購人於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成為主要股東。

公開發售對本公司股權之影響

下表顯示緊接及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前後對本公司股權之影響：

緊接公開發售完成前 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葉國光先生（附註1） 305,850,000 60.61 310,850,000 41.07

歐陽長恩先生（附註2） 200,000 0.04 100,000 0.01

胡志強先生（附註2） 200,000 0.04 300,000 0.04

認購人 — — 172,300,000 22.76

其他公眾股東 198,390,000 39.31 273,410,000 36.12

總計 504,640,000 100 756,960,000 100

附註：

1. 310,850,000股股份由漢華專業（前稱尊義國際有限公司）全資擁有之Brilliant One Holdings

Limited 持有。漢華專業由Smart Pick擁有51%權益。Smart Pick 由執行董事葉國光先生全資擁

有之GC Holdings Limited 擁有89.61%權益。

2. 歐陽長恩先生及胡志強先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四年七月二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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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發售股份股票

繳足股款發售股份之股票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或之前以平郵寄

發予有權收取之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繳足股款發售股份預期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開始在聯

交所買賣。

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及碎股買賣安排

建議將創業板買賣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由 5,000股改為 15,000股，自二零一四年八

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起生效。

為方便買賣因公開發售及更改股份每手買賣單位而產生之股份碎股（如有），本公

司已委任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作為代理，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

五）至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向擬補足或出售所持

股份碎股之股東提供對盤服務。持有股份現有股票所代表股份碎股之人士如欲利

用是項安排出售所持股份碎股或將所持股份碎股湊整至完整之每手新買賣單位，

可於該期間內直接或透過經紀聯絡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之梁肇強先生，地址

為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88號英皇集團中心23樓至24樓（電話﹕ (852) 2836 2652及傳

真﹕ (852) 2893 1540）。股份碎股持有人應注意，概不保證可就買賣股份碎股成功

進行對盤。股東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宜諮詢本身之專業顧問。

調整尚未行使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由於進行公開發售，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及尚未行

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獲全面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數目須按下列方式作出

調整：

緊接公開發售完成前 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

尚未行使購

股權數目 行使價

經調整尚未

行使購股權

數目

經調整行

使價

港元 港元

購股權計劃 2,370,000 0.20 2,914,459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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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購股權調整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四）生效。本公司核數師中瑞

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審閱及同意對購股權計劃項下所授出尚

未行使購股權作出之調整。

承董事會命

漢華專業服務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葉國光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葉國光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思

煒女士、曹炳昌先生及葉頌偉先生組成。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

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

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

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至少七日在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

頁刊載。本公告亦會在本公司網站 (www.gca.com.hk)刊載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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